





永财购诉决[2023]11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编号：法正政采字【2023】11号
二、项目名称：永丰县园区培训基地图书及阅览室设备设施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九江天书文化有限公司
地址：九江市瑞昌市顺发小区36号 
被投诉人1：永丰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永丰县行政中心大楼三楼
被投诉人2：法正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青原区梅苑小区D16栋
四、基本情况
投诉人2023年8月16日对本项目向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代理机构于8月17日对质疑进行了答复。8月21日本机关收到投诉人递交的投诉函。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五、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称1：在该招标文件，第四章 采购需求与要求一、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 21.智能微型图书馆的技术参数及要求内容第五点： 5、藏书容量：一个格口内只放一本图书，藏书容量≥240册，可扩展；（须提供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佐证）。
被投诉人答复：投诉事项中的事实依据均为谈判文件要求的相关技术要求及需提供的证明材料，都与提供的货物质量直接相关，且为实现项目目标必须的功能要求，符合项目的特点及实际需求。要求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并不违反政府采购的法律法规。投诉不成立。
投诉事项2：在该招标文件，第四章 采购需求与要求一、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21.智能微型图书馆的技术参数及要求内容第二十二点：22、百科答题：设备具备百科答题功能，读者登录设备后可进行百科答题，答题过程中系统提供优质的视听感受，具备不同音效区分正确与错误答案；题目涉及文学、法律、历史、戏剧等领域。检验读者知识储备，提升阅读乐趣；（须提供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佐证）。
被投拆人答复：要求佐证的检测报告没有作为评分因素，没有指定特定区域，特定机构的检测机构出具，也没有要求出具检测报告时间等任何限定性条件。投诉不成立。
投诉事项称3：在该招标文件，第四章 采购需求与要求一、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21.智能微型图书馆的技术参数及要求内容第二十五点：25、阅读评测：设备具备阅读评测功能，读者可在设备上进行阅读能力测评，获得自己的阅读综合能力值与评语，其中综合能力值包含但不限于：信息检索、信息运用、创新求异、赏析评鉴、解释推理等五个维度，系统会根据评测结果对该读者进行精准的书籍推荐；（须提供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佐证）。
被投拆人答复：要求佐证的检测报告没有作为评分因素，没有指定特定区域，特定机构的检测机构出具，也没有要求出具检测报告时间等任何限定性条件。投诉不成立。
投诉事项称4：在该招标文件，第四章 采购需求与要求一、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21.智能微型图书馆的技术参数及要求内容第二十六点：26、书单推荐：具备多种类书单推荐功能，包括新书推荐、热门推荐、必读书目、主席书单、课外必读等多种书单类型，各类型书单中推荐的图书均与主题呼应，各不相同。（须提供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佐证）。
被投拆人答复：投诉事项中的事实依据均为谈判文件要求的相关技术要求及需提供的证明材料，都与提供的货物质量直接相关，且为实现项目目标必须的功能要求，符合项目的特点及实际需求。要求佐证的检测报告没有作为评分因素，没有指定特定区域，特定机构的检测机构出具，也没有要求出具检测报告时间等任何限定性条件。投诉不成立。
六、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1-4主要是：该项目的招标文件中，违规要求供应商提供具有CMA或CNAS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佐证。经查：永丰县园区培训基地图书及阅览室设备设施采购项目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采购需求中的技术参数要求提供CMA或CNAS标识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并不是将检测报告作为评审因素。没有指定特定区域和特定机构出具的检测机构，也没有限定检测报告出具时间等限制性条件，符合《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采购项目有特殊要求的，供应商还应当提供其符合特殊要求的证明材料或者情况说明”；并不违反《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五条规定；也不涉及财政部87号令第十条规定的情形。投诉事项不成立。
    上述事实依据有招标文件、专家协助答复意见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
综上所述，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一、二、三、四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七、权利告知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永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永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永丰县财政局
                                     2023年9月6日                   
